
附件 2 

 

中国铸造行业单项冠军企业评选办法 
 

 

 

 

 

 

 

 

 

 

 

 

 

 

 

《铸造工程》杂志社  

2020年1月

 1 / 6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提升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工信部产业〔2016〕105 号），引导铸造企业

专注创新和产品质量提升，推动铸造产业迈向中高端，提升铸造业国

际竞争力，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示范企业是指长期专注于铸造行业某些特定细分

产品市场，生产技术或工艺国际领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

或全国前列的企业。 

第三条 《铸造工程》杂志社组织的评审组负责企业的审定和管理工

作。 

第四条 评选遵循企业自愿参与的原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

的工作作风，按照“统一标准、统一方法、分类考核、择优选择”的

评选原则，多层次、多维度、多方向对企业进行综合评价，真实反映

企业的实际状况。 

第五条 评选活动是公益性活动，无任何商业行为，不向企业收取任

何费用（评选过程中会组织专家论证及进行必要的现场考察活动，考

察期间专家食宿由企业负责）。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六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工商管理部门正式注册的铸造类企

业（含铸造装备及原辅材料生产企业）均可申报参加评选。 

第七条 申报示范企业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参评企业应为通过工信部铸造行业准入企业或经各分支机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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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学会特别推荐的企业。 

2.参评企业应为铸造行业重点骨干企业或具有突出优势的“专特优精” 

企业。 

3.参评企业必须通过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 14001 环境

管理体系认证、OHSAS 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除前面三

证外，如企业还取得了其他特殊专业认证，可优先考虑）。 

4. 参评企业须通过国家级信用等级评价机构评价，荣获3A 级（及以

上）信用等级证明。 

第八条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企业，将不得申报： 

1.生产和经销假冒伪劣商品； 

2.偷税、骗税、抗税和逃避追缴欠税； 

3.存在信用不良记录； 

4.近三年内发生过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5.仍然使用国家法规、技术政策明令淘汰及限制的技术、材料、装备。 

第三章 评选组织及评定规则 

第九条 评选活动在《铸造工程》杂志社指导下进行，中国铸造行业

单项冠军企业评选活动设立由铸造行业相关专家、地方协/学会人员

等组成评审委员会，设立评选工作组，组织实施评选日常工作。 

第四章 评选活动程序 

第十条 申报 

申报企业按要求填写《中国铸造行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申报书》，以

及相关证明材料，提交到评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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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初审 

评选工作组对申报企业提交的材料进行初审。 

第十二条 现场考察评审 

对初审通过的企业，由评选工作组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实施现场考察、 

评审。 

第十三条 综合评审 

评审委员会结合实际考察情况，对考察企业进行最终综合评价。 

第十四条 公示 

中国铸造行业单项冠军企业评选结果将在《铸造工程》杂志、《铸造

纵横》杂志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10 个工作日，各单位及个人如对

公示有异议，可直接向评选工作组反映。 

第十五条 公告 

获得中国铸造行业单项冠军企业荣誉称号的企业将在相关网站进行

公告并在《铸造工程》、《铸造纵横》、《铸造技术》等媒体予以公

布。 

第十六条 授牌 

评为中国铸造行业单项冠军的企业，将在当届中国国际铸造博览会期

间举行授牌仪式。 

第五章 管理与服务 

第十七条 评选活动每年进行一次。 

第十八条 中国铸造行业单项冠军企业荣誉称号有效期为四年。有效

期满后，需重新申报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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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单项冠军企业实施动态管理：年度审查评估和有效期满复

核。 

年度审查评估：单项冠军企业应每年向评审单位提交企业发展状况报

告，评审单位派专家实施现场评估。 

有效期满复核：将结合单项冠军企业年度审查评估结果，对企业进行

复核。 

    评估或复核通过的企业，可享有中国铸造行业单项冠军企业荣誉

称号； 

    未通过的企业，将取消其称号。评估或复核结果在《铸造工程》

杂志公布。 

第二十条 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其中国铸造行业单项冠军企

业称号，收回证书和牌匾，取消一届次参加企业评选活动资格结果，

并进行公布。 

1.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2.偷税、骗税、抗税和逃避追缴欠税； 

3.存在信用不良记录； 

4.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5.生产经营出现问题，不能履行企业责任的； 

6.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 

第二十一条 获得中国铸造行业单项冠军企业称号的企业应在国家法

律规定范围内合法使用该称号。 

第二十二条 评定为示范的企业，优先安排参加行业的国内外展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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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培训、信息发布、典型宣传和项目支持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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